
附件

高新园区 2022 年度第 1 批次成片开发

方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

一、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 年修正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3 号第三次修订）

8、《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9、《辽宁省基本农田保护办法》（2005 年 12 月 6 日颁布）

10、《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 号）

1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

18 号）

12、《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1 号）

13、《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

〔2019〕1 号）

14、《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

号)

15、《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辽自然资发〔2021〕68

号）

16、《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关于提供建设用地审查要点的函》（自然资用途管制

函〔2020〕15 号）

17、《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

18、《大连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19、《大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0、高新区 2020 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库

21、2020 年度遥感影像

22、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



23、高新区国土空间规划过渡期城镇开发边界

24、高新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25、其他相关材料

二、基本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主要位于凌水街道境内，坐落于凌水街道大山村。成片开发范

围总面积 28.0754 公顷（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

三、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1）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建设，有利于高效利用资源，促进规划实现

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可以从更高层次上统筹规划土地利用、绿化、给排水、供热电、交

通、通讯及“三废”治理等基本建设和公用设施建设，相对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去安排区域

性的资源、能源、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既实现污染集中控制，又做到资源高效统筹利用。

（2）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建设，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十三五”以来，大连高新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十四五”规划的指导下，在遵循各类

规划的前提下，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成片开发的建设，将进一步落实“十四五”规划精神，

增强大连高新区在用地结构和产业布局方面的宏观调控能力。

（3）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建设，有利于推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建设，利于优质产业集聚，大幅提升产业集群发展，集约节约用地，减

少用地成本，同时可以加速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起到带动并辐射周边产业、提高综合效益、促

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就业、设备、动力、材料、交通运输等方面为拉动相关行业

做出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地人民就业问题，大幅度的提升地区经济，进而推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4）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建设，有利于改善营商环境，带动就业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建设，将项目用地集中安排，集中管理，便于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招商引

资能力；在遵循各类规划的前提下，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和突发应

急处置能力，加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型，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公共安全网，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建设，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建设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求企业节能减排，确保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发展符合国家的产业导向。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可以从更高层次上统筹规划土地利用、

绿化、给排水、供热电、交通、通讯及“三废”治理等基本建设和公用设施建设，相对集中财

力、物力和人力去安排区域性的资源、能源、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既实现污染集中控制，

又做到资源统筹利用。

四、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拟用地总面积 28.0754 公顷，主要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居住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共设施用地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依托资源优

势，迎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重点建设成为服务于当地居民居住、出行和产业发展的项目。

项目的实施主要对高新区居住、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功能产生影响，一方面，加快高

新区商业、公共产业发展，提高现有居民居住条件，为地方创造税收。另一方面，提高了高新

区公共公益能力，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同时，项目实施也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

业问题，使其取得一定的收入。通过重新配置农村资源，开辟新兴产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

不断提高重点城镇发展水平。

五、公益性用地

片区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

用地属于公益性用地，占片区总面积的 44.94%，符合自然资规〔2020〕5 号文公益性用地占比

一般不低于 40%的规定。

六、规划符合情况

1、本方案符合高新区现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拟定的年度实施计

划和开发时序列入《大连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拟建项目符合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符合规划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范围的空间布

局，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

2、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范围与正在编制的《大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充分衔接，均位于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集中建设区范围内，符合用地落实和安排。区政

府承诺将《方案》的用地规模及布局纳入正在编制的规划期到 2035 年的国土空间规划。

3、本方案内项目及用地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纳入高新区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七、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

本方案避让了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八、拟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为石山沟地块开发项目，计划在 2022 年启动土地征收工作，开

发时间为 2022-2023 年。

九、选址适宜性

项目选址现状条件下不存在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

围内无矿床，不涉及到压覆矿床问题。

十、落实被征地群众安置补偿、维护群众利益的计划措施

1、征地补偿标准：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实施大连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

准的通知》（大政办发〔2020〕49 号）的标准执行。



2、征地安置：按照《辽宁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暂行办法》（辽政办发〔2005〕81 号）依

法给予本次成片开发所涉土地征收范围内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偿，安排被征地农

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并将被征地农民社保关系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3、征地程序：征收土地涉及的大连市自然资源局高新区分局将严格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

告知、现状调查及确认、听证、公告等程序。

十一、土地成片开发效益评估

（一）土地利用效益

土地成片开发是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依据高新区的各项

用地需要和发展趋势制定的国土空间规划战略，合理制定产业用地政策，优先保障技术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的产业发展用地，土地成片开发是按规划用地性质进行征地，改变传统征地模式，

从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出发，使城市建设适当紧凑发展，建设一片、形成一片、

配套完善一片，提高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二）经济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片区范围通过土地征用、出让、划拨和市场手段将土地资源配置到各土地使用者

手中，为城市建设储存了后备力量与经济发展保障，为高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的后盾。成片开发有利于城市总体形象的营造及总体规划的执行；能够降低城市总体

开发成本，避免各自为政、遍地开花的局面；还能节约土地用于基础设施配套、公共设施配套

等一级开发的资金。一方面拓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为该地区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另

一方面有利于产业和生产要素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规划，优化了产业结构，发挥产业规模

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三）社会效益评估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高新区成片开

发项目的建设，给高新区带来新的市场经济活力，可多渠道促进就业，大幅度的解决了农村地

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高新区农民在不影响耕种的情况下，多了份经济收入的选择，从

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幸福感，对高新区经济稳步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生态效益评估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原则之一。对划定片区而产生的各项资源配置的变

化，势必会影响到区域内的生态环境。按照环境生态理论，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会对周围环境

产生不同的影响。一般情况下，生态用地会对环境产生正面影响，建设用地会给生态环境带来

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分析，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包

括：布局的新增项目用地对原有生态环境及生态景观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能会破坏原有自然系

统生态景观，但同时也让原先分散式的对环境负面影响集中起来，使得环境问题的处理更高效，



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对成片开发范围内进行生态影响恢复，应优先在保

护现有植被的情况下，按照自然规律和生态准入的原则，加强生态建设和生态环境监管，恢复

生态系统的必要功能并达到系统自我维护状态，建设新型的生态开发区生态系统；对于范围外

的生态影响恢复，保护现有植被，特别是不得破坏片区范围外的现有各种植被；同时结合高新

区土壤条件，开展植树造林活动，使水、林、草结合为一体，既保护了水源、美化环境，又维

持了生态平衡。

十二、结论

《高新园区 2022 年度第 1 批次成片开发方案》符合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纳

入到正在编制的《大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高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

计划，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

集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符合高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长

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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